
第二节 卫生保健、疾病预防与尸体保护  

  一、卫生保健  

  个人卫生：汉代至少在官吏中已经形成每五日洗沐一次的制度。据徐坚《初

学记》载：“汉律，吏五日得一休沐，言休息以洗沐也。”《汉书》亦有多处记

载。张衡《论衡·讥日篇》说：“沐者去首垢也，洗去足垢，盥去手垢，浴去身

垢，皆去一形之垢”，并引录专门论述沐浴的著作《沐书》，可见当时对讲究个

人卫生的沐浴已相当重视。 

  饮食卫生：如《金匮要略》强调：“秽饭、馁肉、臭鱼，食之皆伤人”，“六

畜自死，皆疫死，则有毒，不可食之”。《论衡·累害篇》说：“夫鼠涉饭中，

捐而不食”。《淮南子·要略》说：“一杯酒，白蝇渍其中，匹夫勿尝”。《论

衡）清楚指出：“口食腐，心损口恶，霍乱呕吐”食物中毒诸症。 

  环境卫生：在饮水和清除污水、垃圾、二便、痰涎等方面部有明显的进步。

到汉代，不仅定居者凿井而饮，而且军队野外驻扎也是“穿井得水乃敢饮”（《汉

书·蒯伍江息夫传》）。当时政府规定每年在一定时期里浚水改火，并强调其防

病的意义。如“夏至日浚井改水，冬至日钻燧改火，可去温病。”（《太平御览》

记述汉代。 

  在讲究饮水卫生的同时，秦汉时期继前代之后在建造、铺设下水道、排除污

水方面又有了较大的改进。秦都咸阳及汉都长安（今西安）均发现大量圆筒形及

五角形下水道，《三辅黄图》载：“未央宫有渠阁，萧何所造，其下砻石以道、

若今御沟，因为阁名……”，反映了汉初的下水道建设。 

  古时道路，常常尘土飞扬，污染环境，导致疾病传播。东汉灵帝中平三年

（186），掖庭令毕岚除铸作“天禄蛤蟆”（人造喷泉）外，还创造“翻车”和

“渴鸟”，用以喷洒路面。”据李贤注，翻车“设机车以引水”，渴鸟“为曲筒

以气引水上也”，以省百姓洒道之费。后来，三国的马钧也造“翻车”，“其巧

百倍于常”。 

  许多文献中常有“厕”、“都厕”的记载，如“上踞厕而视之”（《史记·汲

黯传》）“过入都厕”，使粪便有了集中管理。秦汉前宫廷设有专人和器物，处

理统治者的粪便等排泄物。又如收集痰涎的器皿“唾壶”，自汉代以降既有文字

记载，也有文物出土。如孔安国为侍中，为武帝“掌御唾壶”（《太平御览》卷

219 职官部侍中），曹操在给献帝的《杂疏》中，载有“纯金唾壶一枚，漆圆油

唾壶四枚，贵人有纯银参带唾壶三十枚”（《太平御览》卷 703 唾壶），可见，

唾壶在当时上层社会已较为普遍地使用。此外，公元 147 年祥武梁祠石刻中有“驱

虫图”，生动记录了人们灭虫除害的情景。 

  吐纳、导引、按摩、服食仍是这一时期常见的养生方法。《淮南子》中有熊

经、鸟伸、凫游、鸱视、虎顾六种导引术式，或谓“六禽戏”，华佗在前人基础

上，编创了一套“五禽戏”，即虎、鹿、熊、猿、鸟戏。并提出导引健身理论：

“人体欲得劳动，但不当使极耳，动摇则谷气得消，血脉流通，病不得生。”湖

北江陵张家山西汉初期古墓出土的医籍《脉书》和《引书》中，均有导引理论和

具体方法的论述。如《脉书》指出：夫流水不腐，户枢不蠹，以其动，动则实四

支（肢），而虚五藏（脏），五脏虚则玉体利矣，是既知古籍医书中最早用“流

水不腐”与“户枢不蠹”的比喻论述人体必须运动的原理。《引书》是古代导引

术式的说明，有些部分与马王堆汉墓出土帛画《导引图》动作相符，可知这些健

身强体的方术从战国一直至汉代是很盛行的。” 



  二、疾病预防 

  秦汉时期，预防疾病措施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即使用香药和隔离病院。佩

带或焚烧香药以预防传染病古已有之。《山海经》载有熏草等 7 种药物，“佩之，

可以已厉（疠）”。秦汉时期，帝王身旁常置有香药，此《史记·礼书》亦有记

载。马王堆一号汉墓出土一批香囊、香枕，其内容多由茅香、桂皮、花椒、高良

姜、杜衡、辛夷、藁本、佩兰、干姜等香药制成，含有挥发油的香药气味芳香。

除佩带外，还在室内焚烧香药。现代实验研究证明，上述芳香药物在气态条件下

或薰燃，多能达到空气消毒的作用，对致病菌或病毒有着抑制甚至杀灭的作用。 

  《后汉书·徐登传》载：“时遭兵乱，疫疠大起”，兵乱之后，常常出现疫

病流行。此时，政府也有用行政的办法，派官员巡察疫情，及时遣医送药，控制

传染病的蔓延。如《后汉书》多次提到汉灵帝时，“大疫，使使者巡行，致医药”

之类的事。《后汉书·曹褒传》亦载：“时有疾疫，褒巡行病徒，为致医药，……，

多蒙济活”。 

  三、尸体处理与防腐技术的发展 

  关于人死后尸体处理及防止尸体腐败技术的发展，我国已有三千多年可供探

索的悠久历史和高度发展的文明。其技术约有： 

  1、用酒沐浴尸体：人死后的沐浴，我国历来的丧葬制度是很讲究的，如周

王室的制度更为严格，专设有主祭祀的官员——小宗伯，而且在小宗伯下设有专

门管理用郁金香等酿酒的人，和专门管理用芬香的酒沐浴尸体。“掌岁时，祓除

衅浴”（《周礼·春官·女巫》卷 26《十三经注疏》上册，中华书局影印本 1979）。

郑玄注：“斗，所以沃尸也，……，使之香美者”，“以香涂身曰衅”。可见我

国两千多年前对尸体的沐浴是十分重视的，不但自觉达到清洁卫生，而且由于用

特制的酒沐浴，也不自觉地达到了尸体的消毒，沐浴和酒对防腐有着重要的意义，

对防自溶有一定的价值。 

  2、停尸床下设冰盘的处理与防腐：尸体沐浴后，为了防止腐败以应瞻仰，

周代已广泛应用了冰冻处理的办法：“君设大盘造冰焉；大夫设夷盘造冰焉……”

据推算处理一个帝王尸体约要用六立方米的冰，自然会产生较好的防腐败、防自

溶的效果。 

  3、新衣、被的缠裹尸体：《礼记·外传》：绞、衾、帽死而后制。《丧大

记》：“君锦衾，大夫缟衾，士缁衾。皆一衣十有九称”，袭衣十有九称就是给

死人穿上十九套衣服，这个记载也为马王堆一号汉墓的女尸“由贴身内衣“信期

绣”到最外的“乘云绣”绵被共 20 层所证明（湖南省博物馆等编：《长沙马王

堆一号汉墓》，文物出版社，1973），这对保持肌肤的洁净和防止外部因素造成

肌肤的腐败也有着肯定的作用，因为，这些衣被均经薰香“消毒”，且紧密包扎。 

  4、薰香处理与尸体防腐：我国人民利用熏香以祛邪有着悠久的历史，《楚

辞补注》记有“佩炜”，佩炜就是佩带香囊。《礼记》也有“鸡初鸣，咸盥漱，……

皆佩容臭”。容臭，香物也。……后世香囊即其遗制。古墓发掘中各式各样殉葬

品的熏炉也是这一遗制的发展。天汉二年（公元前 99 年），“长安中大疫，宫

人得疫”，烧了辟疫气的月支香以后，“宫中病者差”有充分理由认为，古人殉

丧以香料药物绝不只是图其气味香窜，而是积累了用以防虫，去蠹、祛邪的丰富

经验，并且日益成为自觉不自觉用以防止尸体腐败、霉变所采取的措施。 

  5、汞、砷与酒精处理与尸体防腐：中国古代应用水银、汞以防尸体腐败的

记载，甚至多于香药防腐，而仅次于玉、金。“（吴王）阖庐死，葬于国西北，



名虎丘。穿土为川，积壤为丘。……冢池四周，水深丈余。椁三重，倾水银为池，

池广六十步。秦始皇墓中“以水银为百川江河大海，机相灌输，上具天文，下具

地理”等等。 

  马王堆一号汉墓女尸地下经历两千多个寒暑，肌肤、内脏、形体、颜色仍十

分完好。江陵凤凰山汉墓男尸虽略差一些，也是经过两千多年而躯体内脏基本完

好。达到如此防腐固定效果的主要因素有二：一为汞处理，二为浸泡。马王堆一

号汉墓棺液沉淀物含有大量硫化汞、乙醇和乙酸等，江陵 168 号汉墓的大量棺液

中，也含有大量的硫化汞，即丹砂等，两者均有较大量的棺液浸泡。棺液中硫化

汞等在两尸体的防腐固定上的作用是明显的，这一女尸和男尸组织甚至毛发均含

有较高的汞、铅等，其来源不能忽视二人生前服石的可能。细胞内外汞、砷的沉

积也会对活细胞起到固定的作用。该尸体所以能保存两千多年，与此不无密切的

关系。 

  6、棺椁处理与尸体防腐：人死后装殓以棺椁的礼制，从考古发掘看，早在

父系氏族社会时期就已开始。《礼记》记载帝王的棺要四重，而且要用水牛、雌

犀牛的皮革作棺被，一层一层用漆咬合，各厚三寸，合为六寸，此为一重，因此

才有如下效果，“棺柩黑光照人， 所不入，烧锯截之，乃漆杂兕革为棺，厚数

寸，累积十余重，力不能开”。长沙马王堆一号汉墓女尸之棺木用梓属，椁用质

致密的杉木：棺板均为整块，四层棺木均相紧密套合，棺椁之间除边箱空隙放香

药等殉葬品外，也都套合紧密，棺椁壁的总厚度达到一米左右，共用木料达 50

立方米，其中一块最大的椁木达 1,500 斤，油漆精良，从而防止了水湿和虫蛀。

这在诸种防腐作用中占有相当重要的位置。 

  7、墓穴与尸体防腐 

  墓穴，古称窀穸，对防止尸体腐败也是重要的环节之一。我国春秋战国到秦

汉时期的丧葬制度很重视深埋，并要求做到不泄漏气息。如“墨子葬法……掘地

之深下，无漏气发泄于上”。“贝丘县东北有齐景公墓，近世有人开之，下入三

丈，……拨石复下入一丈，便有青气上腾，望之如陶烟，飞鸟过之辄堕死。遂不

敢入”。“幽公冢”、吴芮冢都是古代发掘中足以说明强调墓穴深而有利于棺椁、

随葬品、尸体保护的例证。马王堆一号汉墓为土坑竖穴，从现存封土顶到墓室底

部达 20 米。而三号墓其深为 17.7 米，虽然地处条件等基本相同，而防腐作用却

有很悬殊的差别，三号汉墓墓主不存，而一号汉墓墓主保存完好，其原因三号比

一号汉墓浅三米恐怕不无关系。深埋还可以基本上甚至完全避免大气空间不利的

物理、化学、生物等因素对棺椁、殉葬品、尸体的影响。 

  椁围填充：椁围填充与保护棺椁、随葬品、尸体直接有关。约在公元前 600

年前，椁围填充似未有特殊要求。《左传·成公十二年传》记载：“宋文公卒，

始厚葬，用蜃炭”。孔颍达《正义》引刘炫说：“用蜃复用炭”。蜃炭，系蚌蛤

所烧的灰炭。或作蚌壳灰与木炭两解。《吕氏春秋》也记载了这一事实。“家弥

富，葬弥厚，……题凑之室，棺椁数袭。积石积炭，以环其外”。文献记载如此，

古今发掘启示亦如此，而且可以看出这些椁外填充物对保存棺椁及维持棺内恒

温、恒湿等的明显作用。 

  填土夯打：填土夯打紧密与否，也与棺椁等能否保存完好有一定的关系，而

填土之能否夯打紧密，又与填土的质地息息相关。粗砂土很难夯打紧密，也难以

阻止夯打层内、外的通漏性。而白（青）膏泥越细腻，每夯打层越薄。则夯打也

越紧密，阻断通透性的目的也越能达到。 

  8、火坑墓与尸体防腐 



  火坑墓并非丧葬时所预期的，只是在埋葬若干时间后打开墓穴（椁外填充层）

时，由内冒出某种气体，遇火即燃烧。因为这样的墓穴能冒出火焰，人们称之为

火炕墓，或叫做火洞子。王莽时“改葬元帝傅后，……发棺时臭憧于夭，洛阳丞

临棺闻臭而死。又改葬定陶共王丁后。火从藏中出，烧杀吏士数百人”。王充在

论述这一现象时指出：”臭闻于天”，系“多藏食物腐朽猥发，人不能堪毒愤”

而造成洛阳丞之死，“未为怪也”。”火出藏中者”、“非丁后之神也”。“见

火，闻臭则谓丁、傅之神误矣”。可见在汉代，王充对火坑墓之形成，已经给予

了科学的解释。据分析，这种燃烧很可能是由椁室冒出的沼气（由厌氧菌产生）

引起的，沼气之类的混合气体大量产生，从而可能阻止微生物的生长，特别是需

氧菌的繁殖生长很快被阻止。马王堆一号汉墓随葬食品中的果品、牛排等。由于

未经消毒处理，在有氧的情况下先行腐败化为乌有，而女尸则由于有传统的香酒

洗浴和诸香熏蒸消毒。在有氧情况下的时间里，其肌肤组织等尚能对抗避免由微

生物繁殖而引致腐败。但当果品、食物等发酵耗氧越来越多使椁室基本缺氧或造

成无氧环境时，女尸的腐坏自溶过程停止，进而完全终止，这就成为女尸历经两

千多春秋而不腐的秘密所在。 

  尸体防腐在我国古代达到很高的水平，不论古文献记载还是考古发掘都得到

充分的论证。例如: 

  元嘉中（438 年）豫章胡家奴，开昌邑王冢，青州人开齐囊公冢（按：齐襄

公死于公元前 686 年），并得金钩，而尸骸露在岩中俨然。 

  “愍帝建兴中（315 年），曹嶷发景公及管仲（按：管仲死于公元前 645 年）

冢，尸并不朽，缯帛可服，珍宝巨万”。 

  “幽公（按：幽公死于公元前 423 年）冢甚高壮羡，门既开皆是石恶。拔除

深丈余，乃得云母。深尺所，乃得百余尸，纵横相枕，皆不朽，唯一男子，余悉

女子。或卧，亦有立者。衣服形色不异生人”。 

  “魂黄初末（226 年），吴人发长沙王吴芮（按：吴芮死于公元前 202 年）

冢，广逾六十八丈。以其材于临湘为孙坚立庙，芮尸容貌衣服并如故（一作容 貌

如生，衣服不朽）。发冢人于寿春见南蛮校尉吴纲曰，君形貌何类长沙王吴芮？

但微短耳，纲瞿然曰：是先祖也。自芮之卒，至冢发四百余年，至见纲又四十余

年矣。纲，芮之十六世孙也”。 

  “刘表（按：刘表死于公元 208 年）冢在高平郡，表子琮捣四方珍香药物数

十石，着棺中，苏合消救（一作疫）之香莫不毕备，永嘉中（310 年），郡人衡

熙发其墓，表貌如生，香闻数十里，熙惧不敢犯”。“城（襄阳）东门外二百步

刘表墓，太康中为人所发，见表夫妻，其尸俨然，颜色不异，犹如平生。墓中香

气远闻三、四里中，经月不歇。今坟冢及祠堂犹高显整顿”。 

  “吴景帝时（258～262 年），江陵掘冢，取板治城，后发一大冢，内有重

阁，石扉皆枢，枢转开合，四周缴道通事具高可乘马，又铸铜为人数十枚，长五

尺……。破其棺，棺中有人，鬓已斑白鲜明。面体如生人，棺中有白玉壁三十校

藉尸。兵人带出死人，以依冢壁，一玉长一尺。形似冬瓜，从死人怀中出，堕地，

两耳中及鼻中有黄金如枣，此则骨骸有假物而不朽之效也”。 

  “晋义熙九年（413 年），盗发故骠骑将军卞壶（按：公元 327 年，卞壶被

杀）墓，剖棺掠之，壶面尸如生，两手悉拳，爪生达背”。 

  1972 年发掘的马王堆一号汉墓的尸体：“女性，身长 1.45 米，体重 34.3

公斤，外形保存完整，皮肤浅褐黄色，润泽，有弹性。” 

  “这具尸体不仅保存了完整的外形，而且内脏器官完整，主要病变尚可确认。



硬脑膜完好，脑组织散碎呈渣滓状。肢体内血管结构清楚，腹壁和筋膜层次分明，

脂肪虽有分解，但脂肪酸部分保存良好，作为器官支架的纤维结缔组织保存甚好，

且有肌组织存在。在光学显微镜下，纤维性结缔组织中占主要地位的胶原纤维外

形完整，染色正常，而且保存了胶原蛋白的化学成份。……电子显微镜的观察结

果与以上基本相符，骨组织和软骨组织保存也较好，骨组织的结构形式近似新鲜

骨组织。……这些精细的显微结构，一般在尸体腐败过程中由于蛋白质的分解很

容易破坏和消失，并且这种变化在皮肉明显腐溶之前就早已发生，而这具尸体还

能保存一部分这种精细的显微结构，足可说明尸体保存的质量有很高的水平。从

年代的悠久和组织结构保存的程度来说，这是世界上尸体保存记录中十分罕见

的”。 

  1973 年发掘的凤凰山 168 号汉墓的男尸体：“身长 1.657 米，体重 52.5 公

斤，浸泡在棺液中，下为绛红色堆积物。尸体外形保存基本完整。……全身无一

根毛发，皮肤基本完整。……肌肉有弹性，颅骨很结实，硬脑膜很完整，且有光

泽，脑膜血管清晰可见，十二对恼神经几乎都能辨认。脑髓尚在，重达 970 克，

占整个颅腔的五分之四。内脏保存也很好。……体腔液无细菌，并且可能有一定

的抑菌作用”。 

  由上可见，我国春秋战国到秦汉间的尸体处理与尸体防腐技术已达到世所罕

见的水平。 

 


